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58號

上  訴  人  吳慧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芳智  

0000000000000000

            許邇瀚  

被  上訴人  白雲山莊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琬玉  

訴訟代理人  張亞君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

月12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7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

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

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海，

嗣於本院審理中迭經變更為林琬玉，此有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民國113年12月24日新北汐工字第1132699834號函在卷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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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340頁），並經林琬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第360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

第3項，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查被上

訴人於起訴時原以白雲山莊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108年1

1月16日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為

先位請求、以系爭社區於89年12月16日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所訂定之規約（下稱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

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備位請求，嗣於本院準

備程序將先位請求權基礎變更為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19日

第22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11年會議）決議修訂

之規約（下稱系爭111年規約），後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捨

棄前開先位請求權基礎，僅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

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本件請求。經核上開請求

權基礎之變更，係本於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給付過去多年

漏未將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00號6樓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之40坪露臺（下稱系爭露臺）面積計入管理費

之同一基礎事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01年12月15日第13屆第3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修訂後之規

約（下稱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㈠為：「管理費之分

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

位總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嗣於108

年11月16日修訂之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內容亦與系爭

101年規約內容相同。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重新核對所有

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坪數，始發現多年以來，上訴人所有之

系爭房屋有多達40坪面積並未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計費坪數

內，被上訴人乃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相關簽呈及管理費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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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明細表、於同年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5

日內給付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短欠之管理費

新臺幣（下同）5萬6,160元，惟上訴人均置之不理。為此，

爰先位依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備位依系爭89年規約

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提起本訴，

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短繳之

管理費15萬6,000元及111年度短繳之管理費2萬8,080元，並

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催告之通知等語。並聲明：㈠上

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宣告假執行

等語。

二、上訴人則辯以：上訴人於83年6月間向東帝士股份有限公司

訂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10萬分之926應

有部分。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可知系爭

露臺並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範圍內，且依系爭89年規約附

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規定：「計算面積之

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

總面積為依據（即依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故上訴

人僅須繳納以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總坪數72.53坪計算之

管理費，而毋庸加計系爭露臺之面積132.88平方公尺即約40

坪。雖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項規定：「㈠管理費之分擔

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

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係將「（即依

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下稱系爭夾注號內容）部分

予以刪除，且此部分修正內容係承繼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

第2款之修訂內容，然歷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均

未記載要討論修改收繳管理費標準一事，系爭101年會議決

議後，上訴人亦未收到該次會議紀錄，難認前揭修正內容為

合法。退步言，縱認曾經合法修正，然計收管理費之標準變

更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3條第2款之其他類似之行為，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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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徵得上訴人之同意，但上訴人自始未出席系爭101年會議

而無從表示同意，則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明顯違法無

效而無從拘束上訴人。再者，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

收之管理費獲利甚少，且系爭露臺遭被上訴人用作排風、排

水設施之用，則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費對

上訴人顯非公平，被上訴人主張顯為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

自89年起至110年止共20餘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之

方式計收管理費，如今忽然片面改變計算方式並溯及請求補

繳部分，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構成權利失效，其主張自無理

由。退萬步言，縱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被上訴人於系爭露

臺長期設置排水管（下稱系爭排水管）、排風管（下稱系爭

排風管），不僅致上訴人無法使用遭系爭排水管所佔用之系

爭露臺部分，甚而大量雨水會順著系爭排水管進入系爭房屋

內，致系爭房屋室內地板發黑、生蟲，進而致系爭房屋樓下

之5樓天花板滲水、油漆剝落，使5樓住戶向上訴人請求損害

賠償等，上訴人因此支出3萬元修繕費用，是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享有3萬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上訴人以之抵銷

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享有之給付短少管理費之債權等語。並聲

明：㈠被上訴人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

值之合作金庫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主張，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

之判決，即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其中①1

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11年11月26

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就

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並未上訴，已

告確定，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

系爭111年規約係以經原審認定不生效力之系爭101年規約內

容為文字上補充，且系爭111年會議於決議時並未設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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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單，僅以主席口頭宣達方式強橫予以通過，堪認系爭11

1年規約無效，是兩造就管理費計收之標準應以系爭89年規

約為準。系爭89年規約既已特別註記管理費之計算基準應以

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為準，顯見兩造依系爭89年規約計收管理

費時並未計入系爭露臺之面積，然原審卻認系爭89年規約所

載系爭夾注號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捨其明確之文義而為恣

意解釋，亦未斟酌被上訴人過去21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

面積之其他建物總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顯違反民法第

98條規定。又系爭契約書記載坪數為72.53坪，上訴人歷年

來卻繳納82.02坪之管理費，係因建設公司計算上之誤差，

將室內權狀坪數多記載10.15坪，上訴人與建設公司爭執許

久後，已補足上開差價，且認為多繳此部分管理費，尚屬可

以接受之範圍，而未與被上訴人計較，不料竟遭被上訴人作

為得寸進尺之理由。再者，上訴人當初並未購入系爭露臺，

惟83年間地政機關對於露臺面積應如何登記之相關制度尚不

完善，事後才發現系爭露臺於上訴人不知情之狀況下經登記

於權狀內，但當時建設公司及地政機關均向上訴人表示此部

分不會有管理費之問題，且系爭社區當時之區分所有權人均

清楚瞭解露臺登記之複雜問題，才會於系爭89年規約明文規

定系爭夾注號內容，藉此特定管理費之計算專以房屋買賣契

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而不管實際地政機關登記之面積為

何，孰料事隔多年被上訴人竟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管理

費，上訴人願放棄系爭露臺。另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設置系

爭排水管、排風管，上訴人因此必須維護防水、負責水電及

清理，但被上訴人從未負擔任何管理責任及費用，故系爭露

臺顯然具有社區之公益性，不應由上訴人承擔與室內面積相

同之管理費。況系爭露臺之全部面積均遭系爭排水管、系爭

排風管之廢水、廢氣隨時隨地影響，並裝有公共逃生裝置，

影響上訴人使用系爭露臺，則上訴人就所有權所受侵害及被

上訴人利用系爭露臺而獲得不當得利之金額，均應得主張抵

銷抗辯，惟原審不附理由拒絕上訴人聲請履勘系爭露臺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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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排水管等占用之請求，自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前開

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被上訴人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契約書

所載之系爭房屋面積雖為72.53坪，然計收管理費之依據係

以上訴人實際所受交屋面積之82.68坪為斷，如管理費計算

之標準確實係依系爭契約書之括弧內之內容，上訴人為何20

多年來甘於多繳10坪計收之管理費？顯見原審認系爭夾注號

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之認定當為洽當。又被上訴人過去未計

收系爭露臺面積部分之管理費，或為歷任管理委員疏忽或專

業不足所致，然被上訴人就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亦均收取計入

露臺面積之管理費，是被上訴人計收系爭露臺面積之管理費

並非徇私濫權。再者，系爭排風管、系爭排水管係系爭房屋

所屬建物於最初完工圖上已標註圖示之原始設計內容，其等

大小及範圍對系爭露臺屬小範圍設施，並不影響系爭露臺之

完整性，且系爭排水管於上訴人要求下已經被上訴人拆除等

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

人，系爭社區管理費計收標準為每坪65元，被上訴人於本件

訴訟前，均係以82坪作為計費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而

未納入系爭露臺面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11

頁、第120-121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管理費繳

費收據等存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1-202頁、本院卷第320-3

24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

謄本登記之層次面積130.28平方公尺、陽台面積15.64平方

公尺、露臺面積132.8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29建

號，面積1,162.2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萬分之1,507、共

有部分之東勢段1033建號，面積920.6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1萬分之1,170、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34建號，面積1萬4,12

5.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320分之1(主要用途：地下一層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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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地下二層至地下五層停車空間)等情，

亦有前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故前開層次面積、

陽台面積、除供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使用以外之共有部分

面積合計為82.02坪（130.28+15.64+【1,162.24x1,507/10

0,000】+【920.61x1,170/10,000】=271.14，271.14x0.302

5=82.02，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亦堪認定。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之收費標準應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

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為斷：

　1.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

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

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

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

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

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標準，其後

系爭社區雖於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依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

修正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內容，惟觀諸該次會議紀錄所載「決

議：經會議主席逐條宣讀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條文，與會

住戶多數同意規約範本各條文修正，社區規約新制定之版本

完成後將呈報區公所核備」等文字(本院卷第314頁)，可知

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並未於系爭101年會議中經區分所

有權人投票表決同意，而係被上訴人事後製作呈報區公所核

備，且系爭101年會議區分所有權出席所占比例僅為區分所

有權總坪數之46.1%（本院卷第312頁），明顯與系爭89年規

約第19條規定：「關於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

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1、本規約之訂定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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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原審卷一第210頁），即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如欲變更系爭89年規約，至少應有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3

分之2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之出席，以出席

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

之3以上同意方能變更規約內容等要件不符，則依前開說

明，系爭101年會議上述決議自屬不成立而不生效力，從

而，系爭社區事後依此決議修訂之系爭101年規約，亦乏所

據而不生效力。至於系爭社區嗣於系爭111年會議將系爭101

年規約第17條第2項「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

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

元每月定額分擔....」之規定，補充內文為「㈠管理費之分

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謄本標示之總面積

及附屬建物（含陽台、露台、共有部分，不含停車位面積）

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因同未踐行變更系

爭89年規約之合法程序，僅係經主席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上

作該條內文補充之說明及宣讀通過，無設立投票表決單，此

有系爭111年會議之會議紀錄及附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

-161頁），自亦不生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效果，則本件管理

費之計算，仍應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

辦法第6條規定之內容為依據，應堪認定。

　㈢系爭露臺不應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之計費坪數：

　1.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

費分攤責任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

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即依房

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原審卷一第251頁)，已明示

計算面積之認定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而系爭

契約書規定「第一條買賣標的物如下:㈠房屋部份⑴乙方將

其所有座落於台北縣○○鎮○○街○○段○○○○段○○○

○○地號土地上興建之本社區2棟6樓壹戶房屋(以下簡稱本

房屋)，面積計約柒貳點伍參坪(不含露臺)出售與甲

方。....⑶本房屋面積包含主建物、附屬建物(露臺除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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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分攤之公共設施面積在內，登記面積以本大廈建竣後地

政機關登記面積為準」(原審卷一第135-136頁)，一再強調

買賣標的及面積坪數之計算不含露臺，則上訴人主張當初購

買標的並不包括系爭露臺，事後建設公司亦表示此部分不會

納入收取管理費之範圍，並因當時地政機關是否將露臺面積

納入登記範圍尚有諸多爭議，而經區分所有權人於訂立系爭

89年規約時，特別加註系爭夾注號內容，以特定管理費之計

算應以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等語，即屬有據，

堪予採信。

　2.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夾注號內容之記載，在內政部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之規約範本中並未曾見過，應係系爭社區第一次區權

人大會上有住戶或管委會委員要求加註，僅係補充規定，實

則應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為準。然查，由被上訴人上

開所陳內容，適足證系爭夾注號內容應係系爭社區之區分所

有權人於第一次區權人大會時基於特殊考量而有意增列，並

非無意之下援用之例稿或範本，自應予正視。又前述內容既

係以「夾注號」連接於「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

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等文字

之後，而此標點符號係用於夾注號前所載文詞的注釋或補充

說明，益徵系爭夾注號內容顯係補充說明倘於計算面積之認

定有所疑慮時，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反

觀依被上訴人所述，縱令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

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記載系爭夾注

號內容之「(即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等文字，

仍可無視之，並逕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作為計算管理

費之收費基礎，則無異架空前開補充說明，使之形同具文而

無適用之餘地，顯有違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制定系爭89年

規約此部分規定之初衷，亦將使上訴人依此規定毋庸支付系

爭露臺坪數管理費之預期落空，而有違誠信原則。至於被上

訴人復辯以買賣契約書之房屋買賣坪數與實際交屋後之房屋

總面積差異很大，不宜以買賣契約之總面積作為計算住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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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之依據、多年來上訴人均係以82坪之計費面積繳交管理

費，亦溢於買賣契約書上所載72.53坪之面積，顯見本件不

應以買賣契約書所載面積作為核算管理費之標準等情，或為

被上訴人執行前述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

辦法第6條規定所將面臨之困境，或為被上訴人未貫徹系爭8

9年規約，上訴人亦願配合之結果，但均非本件得違反系爭8

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明文規定，而

將系爭露臺納入計費面積之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

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

80元及其中①1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

自111年11月26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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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58號
上  訴  人  吳慧華  






訴訟代理人  許芳智  


            許邇瀚  
被  上訴人  白雲山莊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琬玉  
訴訟代理人  張亞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7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海，嗣於本院審理中迭經變更為林琬玉，此有新北市汐止區公所民國113年12月24日新北汐工字第1132699834號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40頁），並經林琬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60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查被上訴人於起訴時原以白雲山莊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108年11月16日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為先位請求、以系爭社區於89年12月16日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訂定之規約（下稱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備位請求，嗣於本院準備程序將先位請求權基礎變更為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19日第22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11年會議）決議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11年規約），後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捨棄前開先位請求權基礎，僅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本件請求。經核上開請求權基礎之變更，係本於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給付過去多年漏未將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00號6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40坪露臺（下稱系爭露臺）面積計入管理費之同一基礎事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01年12月15日第13屆第3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修訂後之規約（下稱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㈠為：「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總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嗣於108年11月16日修訂之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內容亦與系爭101年規約內容相同。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重新核對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坪數，始發現多年以來，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有多達40坪面積並未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計費坪數內，被上訴人乃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相關簽呈及管理費補繳費用明細表、於同年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5日內給付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短欠之管理費新臺幣（下同）5萬6,160元，惟上訴人均置之不理。為此，爰先位依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備位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提起本訴，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短繳之管理費15萬6,000元及111年度短繳之管理費2萬8,080元，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催告之通知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上訴人則辯以：上訴人於83年6月間向東帝士股份有限公司訂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10萬分之926應有部分。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可知系爭露臺並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範圍內，且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即依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故上訴人僅須繳納以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總坪數72.53坪計算之管理費，而毋庸加計系爭露臺之面積132.88平方公尺即約40坪。雖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項規定：「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係將「（即依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下稱系爭夾注號內容）部分予以刪除，且此部分修正內容係承繼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之修訂內容，然歷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均未記載要討論修改收繳管理費標準一事，系爭101年會議決議後，上訴人亦未收到該次會議紀錄，難認前揭修正內容為合法。退步言，縱認曾經合法修正，然計收管理費之標準變更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3條第2款之其他類似之行為，須先徵得上訴人之同意，但上訴人自始未出席系爭101年會議而無從表示同意，則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明顯違法無效而無從拘束上訴人。再者，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費獲利甚少，且系爭露臺遭被上訴人用作排風、排水設施之用，則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費對上訴人顯非公平，被上訴人主張顯為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自89年起至110年止共20餘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之方式計收管理費，如今忽然片面改變計算方式並溯及請求補繳部分，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構成權利失效，其主張自無理由。退萬步言，縱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長期設置排水管（下稱系爭排水管）、排風管（下稱系爭排風管），不僅致上訴人無法使用遭系爭排水管所佔用之系爭露臺部分，甚而大量雨水會順著系爭排水管進入系爭房屋內，致系爭房屋室內地板發黑、生蟲，進而致系爭房屋樓下之5樓天花板滲水、油漆剝落，使5樓住戶向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等，上訴人因此支出3萬元修繕費用，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3萬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上訴人以之抵銷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享有之給付短少管理費之債權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庫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主張，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其中①1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11年11月26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就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並未上訴，已告確定，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111年規約係以經原審認定不生效力之系爭101年規約內容為文字上補充，且系爭111年會議於決議時並未設立投票表決單，僅以主席口頭宣達方式強橫予以通過，堪認系爭111年規約無效，是兩造就管理費計收之標準應以系爭89年規約為準。系爭89年規約既已特別註記管理費之計算基準應以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為準，顯見兩造依系爭89年規約計收管理費時並未計入系爭露臺之面積，然原審卻認系爭89年規約所載系爭夾注號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捨其明確之文義而為恣意解釋，亦未斟酌被上訴人過去21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之其他建物總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顯違反民法第98條規定。又系爭契約書記載坪數為72.53坪，上訴人歷年來卻繳納82.02坪之管理費，係因建設公司計算上之誤差，將室內權狀坪數多記載10.15坪，上訴人與建設公司爭執許久後，已補足上開差價，且認為多繳此部分管理費，尚屬可以接受之範圍，而未與被上訴人計較，不料竟遭被上訴人作為得寸進尺之理由。再者，上訴人當初並未購入系爭露臺，惟83年間地政機關對於露臺面積應如何登記之相關制度尚不完善，事後才發現系爭露臺於上訴人不知情之狀況下經登記於權狀內，但當時建設公司及地政機關均向上訴人表示此部分不會有管理費之問題，且系爭社區當時之區分所有權人均清楚瞭解露臺登記之複雜問題，才會於系爭89年規約明文規定系爭夾注號內容，藉此特定管理費之計算專以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而不管實際地政機關登記之面積為何，孰料事隔多年被上訴人竟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管理費，上訴人願放棄系爭露臺。另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設置系爭排水管、排風管，上訴人因此必須維護防水、負責水電及清理，但被上訴人從未負擔任何管理責任及費用，故系爭露臺顯然具有社區之公益性，不應由上訴人承擔與室內面積相同之管理費。況系爭露臺之全部面積均遭系爭排水管、系爭排風管之廢水、廢氣隨時隨地影響，並裝有公共逃生裝置，影響上訴人使用系爭露臺，則上訴人就所有權所受侵害及被上訴人利用系爭露臺而獲得不當得利之金額，均應得主張抵銷抗辯，惟原審不附理由拒絕上訴人聲請履勘系爭露臺遭系爭排水管等占用之請求，自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被上訴人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契約書所載之系爭房屋面積雖為72.53坪，然計收管理費之依據係以上訴人實際所受交屋面積之82.68坪為斷，如管理費計算之標準確實係依系爭契約書之括弧內之內容，上訴人為何20多年來甘於多繳10坪計收之管理費？顯見原審認系爭夾注號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之認定當為洽當。又被上訴人過去未計收系爭露臺面積部分之管理費，或為歷任管理委員疏忽或專業不足所致，然被上訴人就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亦均收取計入露臺面積之管理費，是被上訴人計收系爭露臺面積之管理費並非徇私濫權。再者，系爭排風管、系爭排水管係系爭房屋所屬建物於最初完工圖上已標註圖示之原始設計內容，其等大小及範圍對系爭露臺屬小範圍設施，並不影響系爭露臺之完整性，且系爭排水管於上訴人要求下已經被上訴人拆除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社區管理費計收標準為每坪65元，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前，均係以82坪作為計費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而未納入系爭露臺面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11頁、第120-121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管理費繳費收據等存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1-202頁、本院卷第320-324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登記之層次面積130.28平方公尺、陽台面積15.64平方公尺、露臺面積132.8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29建號，面積1,162.2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萬分之1,507、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33建號，面積920.6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萬分之1,170、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34建號，面積1萬4,125.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320分之1(主要用途：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地下二層至地下五層停車空間)等情，亦有前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故前開層次面積、陽台面積、除供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使用以外之共有部分面積合計為82.02坪（130.28+15.64+【1,162.24x1,507/100,000】+【920.61x1,170/10,000】=271.14，271.14x0.3025=82.02，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亦堪認定。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之收費標準應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為斷：
　1.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標準，其後系爭社區雖於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依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修正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內容，惟觀諸該次會議紀錄所載「決議：經會議主席逐條宣讀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條文，與會住戶多數同意規約範本各條文修正，社區規約新制定之版本完成後將呈報區公所核備」等文字(本院卷第314頁)，可知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並未於系爭101年會議中經區分所有權人投票表決同意，而係被上訴人事後製作呈報區公所核備，且系爭101年會議區分所有權出席所占比例僅為區分所有權總坪數之46.1%（本院卷第312頁），明顯與系爭89年規約第19條規定：「關於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1、本規約之訂定及變更」（原審卷一第210頁），即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欲變更系爭89年規約，至少應有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同意方能變更規約內容等要件不符，則依前開說明，系爭101年會議上述決議自屬不成立而不生效力，從而，系爭社區事後依此決議修訂之系爭101年規約，亦乏所據而不生效力。至於系爭社區嗣於系爭111年會議將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項「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之規定，補充內文為「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謄本標示之總面積及附屬建物（含陽台、露台、共有部分，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因同未踐行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合法程序，僅係經主席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上作該條內文補充之說明及宣讀通過，無設立投票表決單，此有系爭111年會議之會議紀錄及附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161頁），自亦不生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效果，則本件管理費之計算，仍應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之內容為依據，應堪認定。
　㈢系爭露臺不應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之計費坪數：
　1.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即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原審卷一第251頁)，已明示計算面積之認定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而系爭契約書規定「第一條買賣標的物如下:㈠房屋部份⑴乙方將其所有座落於台北縣○○鎮○○街○○段○○○○段○○○○○地號土地上興建之本社區2棟6樓壹戶房屋(以下簡稱本房屋)，面積計約柒貳點伍參坪(不含露臺)出售與甲方。....⑶本房屋面積包含主建物、附屬建物(露臺除外)及其應分攤之公共設施面積在內，登記面積以本大廈建竣後地政機關登記面積為準」(原審卷一第135-136頁)，一再強調買賣標的及面積坪數之計算不含露臺，則上訴人主張當初購買標的並不包括系爭露臺，事後建設公司亦表示此部分不會納入收取管理費之範圍，並因當時地政機關是否將露臺面積納入登記範圍尚有諸多爭議，而經區分所有權人於訂立系爭89年規約時，特別加註系爭夾注號內容，以特定管理費之計算應以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等語，即屬有據，堪予採信。
　2.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夾注號內容之記載，在內政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約範本中並未曾見過，應係系爭社區第一次區權人大會上有住戶或管委會委員要求加註，僅係補充規定，實則應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為準。然查，由被上訴人上開所陳內容，適足證系爭夾注號內容應係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於第一次區權人大會時基於特殊考量而有意增列，並非無意之下援用之例稿或範本，自應予正視。又前述內容既係以「夾注號」連接於「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等文字之後，而此標點符號係用於夾注號前所載文詞的注釋或補充說明，益徵系爭夾注號內容顯係補充說明倘於計算面積之認定有所疑慮時，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反觀依被上訴人所述，縱令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記載系爭夾注號內容之「(即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等文字，仍可無視之，並逕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作為計算管理費之收費基礎，則無異架空前開補充說明，使之形同具文而無適用之餘地，顯有違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制定系爭89年規約此部分規定之初衷，亦將使上訴人依此規定毋庸支付系爭露臺坪數管理費之預期落空，而有違誠信原則。至於被上訴人復辯以買賣契約書之房屋買賣坪數與實際交屋後之房屋總面積差異很大，不宜以買賣契約之總面積作為計算住戶管理費之依據、多年來上訴人均係以82坪之計費面積繳交管理費，亦溢於買賣契約書上所載72.53坪之面積，顯見本件不應以買賣契約書所載面積作為核算管理費之標準等情，或為被上訴人執行前述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所將面臨之困境，或為被上訴人未貫徹系爭89年規約，上訴人亦願配合之結果，但均非本件得違反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明文規定，而將系爭露臺納入計費面積之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其中①1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11年11月26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58號
上  訴  人  吳慧華  



訴訟代理人  許芳智  

            許邇瀚  
被  上訴人  白雲山莊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琬玉  
訴訟代理人  張亞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
月12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7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
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海，嗣
    於本院審理中迭經變更為林琬玉，此有新北市汐止區公所民
    國113年12月24日新北汐工字第1132699834號函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340頁），並經林琬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第360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
    第3項，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查被上
    訴人於起訴時原以白雲山莊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108年1
    1月16日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為
    先位請求、以系爭社區於89年12月16日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所訂定之規約（下稱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
    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備位請求，嗣於本院準備
    程序將先位請求權基礎變更為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19日第2
    2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11年會議）決議修訂之規
    約（下稱系爭111年規約），後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捨棄前
    開先位請求權基礎，僅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
    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本件請求。經核上開請求權基礎
    之變更，係本於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給付過去多年漏未將
    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00號6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之40坪露臺（下稱系爭露臺）面積計入管理費之同一基礎
    事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01年12月15日第13屆第3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修訂後之規
    約（下稱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㈠為：「管理費之分
    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
    位總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嗣於108
    年11月16日修訂之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內容亦與系爭
    101年規約內容相同。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重新核對所有
    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坪數，始發現多年以來，上訴人所有之
    系爭房屋有多達40坪面積並未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計費坪數
    內，被上訴人乃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相關簽呈及管理費補繳
    費用明細表、於同年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5
    日內給付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短欠之管理費
    新臺幣（下同）5萬6,160元，惟上訴人均置之不理。為此，
    爰先位依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備位依系爭89年規約
    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提起本訴，請
    求上訴人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短繳之管
    理費15萬6,000元及111年度短繳之管理費2萬8,080元，並以
    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催告之通知等語。並聲明：㈠上訴
    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宣告假執行等
    語。
二、上訴人則辯以：上訴人於83年6月間向東帝士股份有限公司
    訂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10萬分之926應有部
    分。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可知系爭露臺
    並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範圍內，且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
    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
    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
    為依據（即依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故上訴人僅須
    繳納以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總坪數72.53坪計算之管理費
    ，而毋庸加計系爭露臺之面積132.88平方公尺即約40坪。雖
    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項規定：「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
    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
    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係將「（即依買賣契
    約所記載之總坪數）」（下稱系爭夾注號內容）部分予以刪
    除，且此部分修正內容係承繼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之
    修訂內容，然歷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均未記載要
    討論修改收繳管理費標準一事，系爭101年會議決議後，上
    訴人亦未收到該次會議紀錄，難認前揭修正內容為合法。退
    步言，縱認曾經合法修正，然計收管理費之標準變更屬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33條第2款之其他類似之行為，須先徵得上
    訴人之同意，但上訴人自始未出席系爭101年會議而無從表
    示同意，則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明顯違法無效而無從
    拘束上訴人。再者，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
    費獲利甚少，且系爭露臺遭被上訴人用作排風、排水設施之
    用，則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費對上訴人顯
    非公平，被上訴人主張顯為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自89年起
    至110年止共20餘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之方式計收
    管理費，如今忽然片面改變計算方式並溯及請求補繳部分，
    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構成權利失效，其主張自無理由。退萬步
    言，縱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長期設置
    排水管（下稱系爭排水管）、排風管（下稱系爭排風管），
    不僅致上訴人無法使用遭系爭排水管所佔用之系爭露臺部分
    ，甚而大量雨水會順著系爭排水管進入系爭房屋內，致系爭
    房屋室內地板發黑、生蟲，進而致系爭房屋樓下之5樓天花
    板滲水、油漆剝落，使5樓住戶向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等，
    上訴人因此支出3萬元修繕費用，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3
    萬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上訴人以之抵銷被上訴人對
    上訴人享有之給付短少管理費之債權等語。並聲明：㈠被上
    訴人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
    庫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主張，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
    之判決，即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其中①16
    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11年11月26日
    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就勝訴
    部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並未上訴，已告確
    定，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
    111年規約係以經原審認定不生效力之系爭101年規約內容為
    文字上補充，且系爭111年會議於決議時並未設立投票表決
    單，僅以主席口頭宣達方式強橫予以通過，堪認系爭111年
    規約無效，是兩造就管理費計收之標準應以系爭89年規約為
    準。系爭89年規約既已特別註記管理費之計算基準應以買賣
    契約所載面積為準，顯見兩造依系爭89年規約計收管理費時
    並未計入系爭露臺之面積，然原審卻認系爭89年規約所載系
    爭夾注號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捨其明確之文義而為恣意解
    釋，亦未斟酌被上訴人過去21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
    之其他建物總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顯違反民法第98條
    規定。又系爭契約書記載坪數為72.53坪，上訴人歷年來卻
    繳納82.02坪之管理費，係因建設公司計算上之誤差，將室
    內權狀坪數多記載10.15坪，上訴人與建設公司爭執許久後
    ，已補足上開差價，且認為多繳此部分管理費，尚屬可以接
    受之範圍，而未與被上訴人計較，不料竟遭被上訴人作為得
    寸進尺之理由。再者，上訴人當初並未購入系爭露臺，惟83
    年間地政機關對於露臺面積應如何登記之相關制度尚不完善
    ，事後才發現系爭露臺於上訴人不知情之狀況下經登記於權
    狀內，但當時建設公司及地政機關均向上訴人表示此部分不
    會有管理費之問題，且系爭社區當時之區分所有權人均清楚
    瞭解露臺登記之複雜問題，才會於系爭89年規約明文規定系
    爭夾注號內容，藉此特定管理費之計算專以房屋買賣契約所
    記載之總坪數為準，而不管實際地政機關登記之面積為何，
    孰料事隔多年被上訴人竟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管理費，
    上訴人願放棄系爭露臺。另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設置系爭排
    水管、排風管，上訴人因此必須維護防水、負責水電及清理
    ，但被上訴人從未負擔任何管理責任及費用，故系爭露臺顯
    然具有社區之公益性，不應由上訴人承擔與室內面積相同之
    管理費。況系爭露臺之全部面積均遭系爭排水管、系爭排風
    管之廢水、廢氣隨時隨地影響，並裝有公共逃生裝置，影響
    上訴人使用系爭露臺，則上訴人就所有權所受侵害及被上訴
    人利用系爭露臺而獲得不當得利之金額，均應得主張抵銷抗
    辯，惟原審不附理由拒絕上訴人聲請履勘系爭露臺遭系爭排
    水管等占用之請求，自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
    。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被上訴人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契約書
    所載之系爭房屋面積雖為72.53坪，然計收管理費之依據係
    以上訴人實際所受交屋面積之82.68坪為斷，如管理費計算
    之標準確實係依系爭契約書之括弧內之內容，上訴人為何20
    多年來甘於多繳10坪計收之管理費？顯見原審認系爭夾注號
    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之認定當為洽當。又被上訴人過去未計
    收系爭露臺面積部分之管理費，或為歷任管理委員疏忽或專
    業不足所致，然被上訴人就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亦均收取計入
    露臺面積之管理費，是被上訴人計收系爭露臺面積之管理費
    並非徇私濫權。再者，系爭排風管、系爭排水管係系爭房屋
    所屬建物於最初完工圖上已標註圖示之原始設計內容，其等
    大小及範圍對系爭露臺屬小範圍設施，並不影響系爭露臺之
    完整性，且系爭排水管於上訴人要求下已經被上訴人拆除等
    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系爭社區管理費計收標準為每坪65元，被上訴人於本件訴
    訟前，均係以82坪作為計費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而未
    納入系爭露臺面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11頁
    、第120-121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管理費繳費
    收據等存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1-202頁、本院卷第320-324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
    本登記之層次面積130.28平方公尺、陽台面積15.64平方公
    尺、露臺面積132.8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29建號
    ，面積1,162.2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萬分之1,507、共有
    部分之東勢段1033建號，面積920.6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
    萬分之1,170、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34建號，面積1萬4,125.
    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320分之1(主要用途：地下一層防空避
    難室兼停車空間、地下二層至地下五層停車空間)等情，亦
    有前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故前開層次面積、陽
    台面積、除供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使用以外之共有部分面
    積合計為82.02坪（130.28+15.64+【1,162.24x1,507/100,0
    00】+【920.61x1,170/10,000】=271.14，271.14x0.3025=8
    2.02，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亦堪認定。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之收費標準應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
    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為斷：
　1.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
    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
    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
    ，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
    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
    ，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
    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標準，其後
    系爭社區雖於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依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
    修正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內容，惟觀諸該次會議紀錄所載「決
    議：經會議主席逐條宣讀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條文，與會
    住戶多數同意規約範本各條文修正，社區規約新制定之版本
    完成後將呈報區公所核備」等文字(本院卷第314頁)，可知
    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並未於系爭101年會議中經區分所
    有權人投票表決同意，而係被上訴人事後製作呈報區公所核
    備，且系爭101年會議區分所有權出席所占比例僅為區分所
    有權總坪數之46.1%（本院卷第312頁），明顯與系爭89年規
    約第19條規定：「關於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
    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1、本規約之訂定及變更」
    （原審卷一第210頁），即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欲
    變更系爭89年規約，至少應有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4
    分之3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
    上同意方能變更規約內容等要件不符，則依前開說明，系爭
    101年會議上述決議自屬不成立而不生效力，從而，系爭社
    區事後依此決議修訂之系爭101年規約，亦乏所據而不生效
    力。至於系爭社區嗣於系爭111年會議將系爭101年規約第17
    條第2項「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
    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
    擔....」之規定，補充內文為「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
    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謄本標示之總面積及附屬建物（
    含陽台、露台、共有部分，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
    65元每月定額分擔....」，因同未踐行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
    合法程序，僅係經主席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上作該條內文補
    充之說明及宣讀通過，無設立投票表決單，此有系爭111年
    會議之會議紀錄及附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161頁），
    自亦不生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效果，則本件管理費之計算，
    仍應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
    規定之內容為依據，應堪認定。
　㈢系爭露臺不應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之計費坪數：
　1.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
    費分攤責任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
    ，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即依房屋
    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原審卷一第251頁)，已明示計
    算面積之認定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而系爭契
    約書規定「第一條買賣標的物如下:㈠房屋部份⑴乙方將其所
    有座落於台北縣○○鎮○○街○○段○○○○段○○○○○地號土地上興建
    之本社區2棟6樓壹戶房屋(以下簡稱本房屋)，面積計約柒貳
    點伍參坪(不含露臺)出售與甲方。....⑶本房屋面積包含主
    建物、附屬建物(露臺除外)及其應分攤之公共設施面積在內
    ，登記面積以本大廈建竣後地政機關登記面積為準」(原審
    卷一第135-136頁)，一再強調買賣標的及面積坪數之計算不
    含露臺，則上訴人主張當初購買標的並不包括系爭露臺，事
    後建設公司亦表示此部分不會納入收取管理費之範圍，並因
    當時地政機關是否將露臺面積納入登記範圍尚有諸多爭議，
    而經區分所有權人於訂立系爭89年規約時，特別加註系爭夾
    注號內容，以特定管理費之計算應以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
    總坪數為準等語，即屬有據，堪予採信。
　2.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夾注號內容之記載，在內政部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之規約範本中並未曾見過，應係系爭社區第一次區權
    人大會上有住戶或管委會委員要求加註，僅係補充規定，實
    則應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為準。然查，由被上訴人上
    開所陳內容，適足證系爭夾注號內容應係系爭社區之區分所
    有權人於第一次區權人大會時基於特殊考量而有意增列，並
    非無意之下援用之例稿或範本，自應予正視。又前述內容既
    係以「夾注號」連接於「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
    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等文字
    之後，而此標點符號係用於夾注號前所載文詞的注釋或補充
    說明，益徵系爭夾注號內容顯係補充說明倘於計算面積之認
    定有所疑慮時，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反
    觀依被上訴人所述，縱令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
    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記載系爭夾注號
    內容之「(即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等文字，仍
    可無視之，並逕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作為計算管理費
    之收費基礎，則無異架空前開補充說明，使之形同具文而無
    適用之餘地，顯有違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制定系爭89年規
    約此部分規定之初衷，亦將使上訴人依此規定毋庸支付系爭
    露臺坪數管理費之預期落空，而有違誠信原則。至於被上訴
    人復辯以買賣契約書之房屋買賣坪數與實際交屋後之房屋總
    面積差異很大，不宜以買賣契約之總面積作為計算住戶管理
    費之依據、多年來上訴人均係以82坪之計費面積繳交管理費
    ，亦溢於買賣契約書上所載72.53坪之面積，顯見本件不應
    以買賣契約書所載面積作為核算管理費之標準等情，或為被
    上訴人執行前述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
    法第6條規定所將面臨之困境，或為被上訴人未貫徹系爭89
    年規約，上訴人亦願配合之結果，但均非本件得違反系爭89
    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明文規定，而
    將系爭露臺納入計費面積之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
    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
    0元及其中①1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
    11年11月26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
    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
    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58號
上  訴  人  吳慧華  



訴訟代理人  許芳智  

            許邇瀚  
被  上訴人  白雲山莊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琬玉  
訴訟代理人  張亞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7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海，嗣於本院審理中迭經變更為林琬玉，此有新北市汐止區公所民國113年12月24日新北汐工字第1132699834號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40頁），並經林琬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60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查被上訴人於起訴時原以白雲山莊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108年11月16日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為先位請求、以系爭社區於89年12月16日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訂定之規約（下稱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備位請求，嗣於本院準備程序將先位請求權基礎變更為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19日第22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11年會議）決議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11年規約），後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捨棄前開先位請求權基礎，僅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為本件請求。經核上開請求權基礎之變更，係本於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給付過去多年漏未將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00號6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40坪露臺（下稱系爭露臺）面積計入管理費之同一基礎事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01年12月15日第13屆第3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修訂後之規約（下稱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㈠為：「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總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嗣於108年11月16日修訂之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內容亦與系爭101年規約內容相同。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重新核對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坪數，始發現多年以來，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有多達40坪面積並未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計費坪數內，被上訴人乃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相關簽呈及管理費補繳費用明細表、於同年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5日內給付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短欠之管理費新臺幣（下同）5萬6,160元，惟上訴人均置之不理。為此，爰先位依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款、備位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提起本訴，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短繳之管理費15萬6,000元及111年度短繳之管理費2萬8,080元，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催告之通知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上訴人則辯以：上訴人於83年6月間向東帝士股份有限公司訂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10萬分之926應有部分。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可知系爭露臺並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範圍內，且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即依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故上訴人僅須繳納以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總坪數72.53坪計算之管理費，而毋庸加計系爭露臺之面積132.88平方公尺即約40坪。雖系爭108年規約第17條第2項規定：「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係將「（即依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下稱系爭夾注號內容）部分予以刪除，且此部分修正內容係承繼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款之修訂內容，然歷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均未記載要討論修改收繳管理費標準一事，系爭101年會議決議後，上訴人亦未收到該次會議紀錄，難認前揭修正內容為合法。退步言，縱認曾經合法修正，然計收管理費之標準變更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3條第2款之其他類似之行為，須先徵得上訴人之同意，但上訴人自始未出席系爭101年會議而無從表示同意，則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明顯違法無效而無從拘束上訴人。再者，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費獲利甚少，且系爭露臺遭被上訴人用作排風、排水設施之用，則被上訴人收取系爭露臺面積計收之管理費對上訴人顯非公平，被上訴人主張顯為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自89年起至110年止共20餘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之方式計收管理費，如今忽然片面改變計算方式並溯及請求補繳部分，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構成權利失效，其主張自無理由。退萬步言，縱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長期設置排水管（下稱系爭排水管）、排風管（下稱系爭排風管），不僅致上訴人無法使用遭系爭排水管所佔用之系爭露臺部分，甚而大量雨水會順著系爭排水管進入系爭房屋內，致系爭房屋室內地板發黑、生蟲，進而致系爭房屋樓下之5樓天花板滲水、油漆剝落，使5樓住戶向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等，上訴人因此支出3萬元修繕費用，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3萬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上訴人以之抵銷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享有之給付短少管理費之債權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之合作金庫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主張，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其中①1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11年11月26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就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並未上訴，已告確定，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111年規約係以經原審認定不生效力之系爭101年規約內容為文字上補充，且系爭111年會議於決議時並未設立投票表決單，僅以主席口頭宣達方式強橫予以通過，堪認系爭111年規約無效，是兩造就管理費計收之標準應以系爭89年規約為準。系爭89年規約既已特別註記管理費之計算基準應以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為準，顯見兩造依系爭89年規約計收管理費時並未計入系爭露臺之面積，然原審卻認系爭89年規約所載系爭夾注號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捨其明確之文義而為恣意解釋，亦未斟酌被上訴人過去21年均係以未計入系爭露臺面積之其他建物總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顯違反民法第98條規定。又系爭契約書記載坪數為72.53坪，上訴人歷年來卻繳納82.02坪之管理費，係因建設公司計算上之誤差，將室內權狀坪數多記載10.15坪，上訴人與建設公司爭執許久後，已補足上開差價，且認為多繳此部分管理費，尚屬可以接受之範圍，而未與被上訴人計較，不料竟遭被上訴人作為得寸進尺之理由。再者，上訴人當初並未購入系爭露臺，惟83年間地政機關對於露臺面積應如何登記之相關制度尚不完善，事後才發現系爭露臺於上訴人不知情之狀況下經登記於權狀內，但當時建設公司及地政機關均向上訴人表示此部分不會有管理費之問題，且系爭社區當時之區分所有權人均清楚瞭解露臺登記之複雜問題，才會於系爭89年規約明文規定系爭夾注號內容，藉此特定管理費之計算專以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而不管實際地政機關登記之面積為何，孰料事隔多年被上訴人竟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管理費，上訴人願放棄系爭露臺。另被上訴人於系爭露臺設置系爭排水管、排風管，上訴人因此必須維護防水、負責水電及清理，但被上訴人從未負擔任何管理責任及費用，故系爭露臺顯然具有社區之公益性，不應由上訴人承擔與室內面積相同之管理費。況系爭露臺之全部面積均遭系爭排水管、系爭排風管之廢水、廢氣隨時隨地影響，並裝有公共逃生裝置，影響上訴人使用系爭露臺，則上訴人就所有權所受侵害及被上訴人利用系爭露臺而獲得不當得利之金額，均應得主張抵銷抗辯，惟原審不附理由拒絕上訴人聲請履勘系爭露臺遭系爭排水管等占用之請求，自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被上訴人所陳與原審部分相同外，另補稱略以：系爭契約書所載之系爭房屋面積雖為72.53坪，然計收管理費之依據係以上訴人實際所受交屋面積之82.68坪為斷，如管理費計算之標準確實係依系爭契約書之括弧內之內容，上訴人為何20多年來甘於多繳10坪計收之管理費？顯見原審認系爭夾注號內容僅為補充性解釋之認定當為洽當。又被上訴人過去未計收系爭露臺面積部分之管理費，或為歷任管理委員疏忽或專業不足所致，然被上訴人就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亦均收取計入露臺面積之管理費，是被上訴人計收系爭露臺面積之管理費並非徇私濫權。再者，系爭排風管、系爭排水管係系爭房屋所屬建物於最初完工圖上已標註圖示之原始設計內容，其等大小及範圍對系爭露臺屬小範圍設施，並不影響系爭露臺之完整性，且系爭排水管於上訴人要求下已經被上訴人拆除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社區管理費計收標準為每坪65元，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前，均係以82坪作為計費面積向上訴人收取管理費，而未納入系爭露臺面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11頁、第120-121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管理費繳費收據等存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1-202頁、本院卷第320-324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登記之層次面積130.28平方公尺、陽台面積15.64平方公尺、露臺面積132.8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29建號，面積1,162.2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萬分之1,507、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33建號，面積920.6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萬分之1,170、共有部分之東勢段1034建號，面積1萬4,125.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320分之1(主要用途：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地下二層至地下五層停車空間)等情，亦有前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故前開層次面積、陽台面積、除供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使用以外之共有部分面積合計為82.02坪（130.28+15.64+【1,162.24x1,507/100,000】+【920.61x1,170/10,000】=271.14，271.14x0.3025=82.02，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亦堪認定。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之收費標準應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為斷：
　1.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標準，其後系爭社區雖於系爭101年會議決議依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修正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內容，惟觀諸該次會議紀錄所載「決議：經會議主席逐條宣讀內政部頒訂之規約範本條文，與會住戶多數同意規約範本各條文修正，社區規約新制定之版本完成後將呈報區公所核備」等文字(本院卷第314頁)，可知系爭101年規約之修正內容並未於系爭101年會議中經區分所有權人投票表決同意，而係被上訴人事後製作呈報區公所核備，且系爭101年會議區分所有權出席所占比例僅為區分所有權總坪數之46.1%（本院卷第312頁），明顯與系爭89年規約第19條規定：「關於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1、本規約之訂定及變更」（原審卷一第210頁），即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欲變更系爭89年規約，至少應有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同意方能變更規約內容等要件不符，則依前開說明，系爭101年會議上述決議自屬不成立而不生效力，從而，系爭社區事後依此決議修訂之系爭101年規約，亦乏所據而不生效力。至於系爭社區嗣於系爭111年會議將系爭101年規約第17條第2項「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之規定，補充內文為「㈠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謄本標示之總面積及附屬建物（含陽台、露台、共有部分，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65元每月定額分擔....」，因同未踐行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合法程序，僅係經主席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上作該條內文補充之說明及宣讀通過，無設立投票表決單，此有系爭111年會議之會議紀錄及附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8-161頁），自亦不生變更系爭89年規約之效果，則本件管理費之計算，仍應以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之內容為依據，應堪認定。
　㈢系爭露臺不應納入系爭社區管理費之計費坪數：
　1.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規定：「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即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原審卷一第251頁)，已明示計算面積之認定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而系爭契約書規定「第一條買賣標的物如下:㈠房屋部份⑴乙方將其所有座落於台北縣○○鎮○○街○○段○○○○段○○○○○地號土地上興建之本社區2棟6樓壹戶房屋(以下簡稱本房屋)，面積計約柒貳點伍參坪(不含露臺)出售與甲方。....⑶本房屋面積包含主建物、附屬建物(露臺除外)及其應分攤之公共設施面積在內，登記面積以本大廈建竣後地政機關登記面積為準」(原審卷一第135-136頁)，一再強調買賣標的及面積坪數之計算不含露臺，則上訴人主張當初購買標的並不包括系爭露臺，事後建設公司亦表示此部分不會納入收取管理費之範圍，並因當時地政機關是否將露臺面積納入登記範圍尚有諸多爭議，而經區分所有權人於訂立系爭89年規約時，特別加註系爭夾注號內容，以特定管理費之計算應以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等語，即屬有據，堪予採信。
　2.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夾注號內容之記載，在內政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約範本中並未曾見過，應係系爭社區第一次區權人大會上有住戶或管委會委員要求加註，僅係補充規定，實則應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為準。然查，由被上訴人上開所陳內容，適足證系爭夾注號內容應係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於第一次區權人大會時基於特殊考量而有意增列，並非無意之下援用之例稿或範本，自應予正視。又前述內容既係以「夾注號」連接於「計算面積之認定以建物所有權狀記載，並加計公共設施所應持分部份之總面積為依據」等文字之後，而此標點符號係用於夾注號前所載文詞的注釋或補充說明，益徵系爭夾注號內容顯係補充說明倘於計算面積之認定有所疑慮時，應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為準。反觀依被上訴人所述，縱令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管理經費分攤責任㈣已明文記載系爭夾注號內容之「(即依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總坪數)」等文字，仍可無視之，並逕以建物所有權狀之登記面積作為計算管理費之收費基礎，則無異架空前開補充說明，使之形同具文而無適用之餘地，顯有違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制定系爭89年規約此部分規定之初衷，亦將使上訴人依此規定毋庸支付系爭露臺坪數管理費之預期落空，而有違誠信原則。至於被上訴人復辯以買賣契約書之房屋買賣坪數與實際交屋後之房屋總面積差異很大，不宜以買賣契約之總面積作為計算住戶管理費之依據、多年來上訴人均係以82坪之計費面積繳交管理費，亦溢於買賣契約書上所載72.53坪之面積，顯見本件不應以買賣契約書所載面積作為核算管理費之標準等情，或為被上訴人執行前述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所將面臨之困境，或為被上訴人未貫徹系爭89年規約，上訴人亦願配合之結果，但均非本件得違反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明文規定，而將系爭露臺納入計費面積之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89年規約附件十四管理經費收繳管理辦法第6條㈣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4,080元及其中①16萬5,360元自111年7月8日起、②1萬4,040元自111年11月26日起、③4,680元自112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